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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調查紀要 

1.1 事故摘要 

1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，台 9 丁線 K68+600 處上方邊坡發生落石，

落石越過公路及和仁隧道南口防坍架，擊中距防坍架外緣 1 公尺處

50/1 電力桿三角架，造成電力設備受損。 

當日上午臺灣鐵路管理局(以下簡稱臺鐵局)402 次太魯閣自強

號、4114 次區間列車通過時，因上述受損電力設備造成該兩車次車輛

集電弓受損。 

1.2 調查依據 

一、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

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

件，交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，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 

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，以審查會議為主，必要時得

針對個案辦理專案調查： 

一、審查會議：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，

由本局局長擔任主席，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

果及審議違失事項。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

經過及原因，並接受委員詢問；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

車事故事件，由本局報告之。 

二、專案調查：由本局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，

本局得視個案需要，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。 

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(以下簡稱本局)鐵路行車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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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，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。 

1.3 調查過程 

111 年 5 月 26 日 本局先遣小組赴現地勘查。 

110 年 5 月 31 日 
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(以下簡稱運安會)召開臺

鐵第 402次車於和仁隧道南口撞擊因落石造成

受損之電桿懸臂組事件之研討會議。 

111 年 8 月 30 日 
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1 次會議，臺鐵

局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，會議審查調查結

果及審議違失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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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事故發生與經過 

2.1 事故說明 

1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 7 時 22 分，台 9 丁線 K68+600 處上方邊坡

發生落石，落石越過公路及和仁隧道南口防坍架，擊中距防坍架外緣

1 公尺處 50/1 電力桿之三角架，造成電力設備受損。 

當日上午約 8 時整，臺鐵局 402 次太魯閣自強號、4114 次區間

列車通過時，因上述受損電力設備造成該兩車次車輛集電弓受損。 

當日上午 8 時 42 分，臺鐵局接獲 7384 次貨物列車司機員通報電

車線嚴重晃動，隨即調派花蓮工務段人員現場查看，經查和仁隧道南

口，即臺鐵局北迴線 K51+214 附近，發現約一個手掌大（約 20 公分）

落石，軌道路線無異狀。 

2.2 處置過程 

時間 處置情形 

07:22 
和仁~崇德站間東正線 K51+200，和仁隧道南口上方台 9 丁

線 K68+600 邊坡落石撞擊 50/1 電桿懸臂組，造成電車線三

角架礙子破損、斜管(ST 管)變形及懸臂傾斜。 

08:03 
臺鐵局第 402 次(樹林→知本，太魯閣號)行經現場時

TEP1016+1015 集電弓撞擊懸臂組。(當場未發現) 

08:23 
臺鐵局第 7384 次行經現場時發現電車線晃動嚴重，隨即通

知和平電力分駐所查看。 

08:27 
臺鐵局第 402 次到達吉安站，司機員因 TEP1015 集電弓碳

刷缺損及跳火，請求駛回花蓮站。 

08:38 
和仁~崇德間東正線封鎖斷電進行搶修，該區間改西正線單

線雙向行車。 

08:48 

臺鐵局第 402 次轉供後自吉安站駛回花蓮站，經花蓮機務

段檢查確認無法行駛，令該次車花蓮~知本間停駛，旅客換

乘後續第 406 次(較原次車表定晚 38 分)。故障編組後續運

用第 417 次(知本~樹林)知本~花蓮間，改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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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MU2031+2032 編組行駛，花蓮~樹林間改由 EMU906 編

組行駛。 

10:26 電力設備搶修完畢，恢復雙線雙向行車。 

 

2.3 事故影響 

一、人員傷亡：無。 

二、設備受損：電力設備：礙子破損、RT 管變形及懸臂傾斜。 

三、運轉延誤：影響計 11 列次/76 分/旅客 95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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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事實發現 

3.1 環境 

一、 天候 

依據中央氣象局和中測站資料，5 月 25 日 7 時之氣溫為 22.7℃，

降水量為 0 公厘。 

二、 周邊環境 

事故地點位於和仁~崇德站間，屬臺鐵局北迴線路段。 

表 3.4-1 事故現場環境表 

路線坡度 +6.981‰ 

曲線半徑 804 公尺 

路段型態 平面 

路段結構 開放空間 

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無圍籬，有監視器 

 

3.2 軌道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3 號誌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4 機車車輛 

本次事故事件車輛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5 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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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6 規章與程序 

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7 其他 

1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，台 9 丁線 K68+600 處上方邊坡發生落石，

落石越過公路及臺鐵局和仁隧道南口防坍架，於 7 時 22 分(臺鐵局提

供影像資料)擊中距防坍架外緣 1 公尺處 50/1 電力桿之三角架，造成

電力設備受損；落石掉落影像截圖、落石砸損電車線懸臂架影像截圖

及列車集電弓損壞位置示意圖如圖 3.7-1~3。 

 

圖 3.7-1 落石掉落影像截圖 

 

 

落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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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7-2 落石砸損之電車線懸臂架影像截圖 

 

 

圖 3.7-3 第 402 次太魯閣號列車集電弓損壞位置示意圖 

 

同日上午約 8 時整，臺鐵局 402 次太魯閣自強號、4114 次區間

列車通過時，因上述受損電力設備造成該兩車次車輛集電弓受損。 

同日上午 8 時 42 分，臺鐵局接獲該局 7384 次貨物列車通報，隨

即調派花蓮工務段人員現場查看，經查和仁隧道南口，即臺鐵局北迴

落石 砸損之電車線懸臂架 



 

8 
 

線 K51+214 附近，發現約一個手掌大（約 20 公分）落石，且軌道路

線無異狀。事件相關地點位置示意如圖 3.7-4；該局另勘查台 9 丁線

K68+300 處公路路面，發現落石痕跡與路旁護欄撞擊毀損如圖 3.7-5。 

 

圖 3.7-4 事件相關地點位置示意圖 

 

 

圖 3.7-5 台 9 丁線 K68+300 處公路路面落石與路旁護欄撞擊毀損圖 

50/1 電力桿 

落石掉落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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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 5 月 30 日臺鐵局採用空拍機觀察台 9 丁線 K68+300 處上

邊坡，未發現明顯之落石滾落痕跡，空拍機勘查圖如圖 3.7-6。 

 

圖 3.7-6 空拍機勘查圖 

  

和仁隧道南口位置示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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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原因分析 

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，經檢視軌道、號誌、機車

車輛、人員、規章與程序情形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，環境

邊坡落石擊中電力桿三角架為主要肇事因素。 

4.1 直接原因 

事件車輛因軌旁電力桿三角架電力設備受損，造成通過車輛集電

弓損壞。 

4.2 間接原因 

台 9 丁線 K68+600 處上方邊坡發生落石，落石越過公路及臺鐵局

和仁隧道南口防坍架，撞擊距防坍架外緣 1 公尺處 50/1 電力桿之三

角架。 

4.3 違失事項及處置 

經檢視軌道、號誌、車輛、人員與運轉情形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

原因無相關。事件係因邊坡發生落石，落石越過公路及臺鐵局和仁隧

道南口防坍架，撞擊距防坍架外緣電力設備，致使經過列車車輛集電

弓損壞；鐵路機構及相關行車人員並無違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

規章規定之情事。 

4.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

接獲事件通報後，本局派員於次日(111 年 5 月 26 日)現場勘查並

研製本案事故(件)初報表(附件 1)回報局本部。 

本案落石損壞電車線設備影響列車運轉，係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2

條外物入侵之行車異常事件，雖非屬重大行車事故，交通部即以 111

年 5 月 31 日函(附件 2)：一、請臺鐵局以本案為例說明落石告警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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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動情形，並提供調查研究結果以及所採取預防改進措施；二、請臺

鐵局會同公路總局改善落石防護措施。此外，本局官方網站亦發布相

關行車安全通告(附件 3)，請臺鐵局關注汛期及豪雨，加強路堤、路塹

巡查與養護，注意邊坡防護、監測與預警，以防止土石侵入路線或路

基流失，確保行車安全。 

事故調查調查期間，為維護行車安全，預防類似事故再發生，本

局配合國家安全運輸調查委員會，參與 111 年 5 月 27 日臺鐵第 402

次車於和仁隧道南口撞擊因落石造成受損之電桿懸臂組事件研討會

議，進行相關預防性及加強性措施研議；此外本局亦於 8 月 30 日辦

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1 次會議(會議紀錄如附件 4)，請臺鐵局

出席說明發生經過、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，以利後續管制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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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改進措施與建議 

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，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3

項建議事項，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應行改進事項：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或

有影響營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。 

二、建議事項：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及無影響營

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

務品質者。 

5.1 應行改進事項 

一、臺鐵局應依現地狀況增設落石源頭之護坡或於公路段設置落石

攔截設施，以及加強下方鐵路落石防護設施等方式，降低落石危

害列車行安全。 

二、臺鐵局於本案在防坍架末端增設圍籬防止落石再次掉落之臨時

性防護措施未完成前，應有臨時性防範措施，以避免再發生類此

情事。 

5.2 建議事項 

一、請臺鐵局全面檢視其他路段是否有設置防坍架路段，均一併檢視

是否有不足夠需加強下方鐵路落石防護設施。 

二、請臺鐵局全面檢視其他路段是否增設防坍架與電力桿共構之措

施，建議納入後續優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一併處理。 

三、當供電異常跳脫，復歸後首班車降速通過以檢視電車線設備狀

態，避免損害擴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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